山 西 建 设 信 息 网                                                                       www.sxjs.gov.cn

编号：

山西建设信息网网员入网协议书

甲方：山西省建设信息中心

乙方：

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加入山西建设信息网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签订协议时交纳第一年入网信息咨询服务费     元/年，以后每年第一季度为交费时间，交费以后可以享受甲方提供的如下服务：
1、信息查询服务：浏览山西建设信息网需要权限的信息。如：①山西建设法规信息；②山西各地建设工程招投标信息；③全国各地工程信息；④行业标准信息；⑤山西建设行业企业信息；⑥山西建设行业执业人员信息。

2、网上办公服务：能够使用本行业相对应的业务管理系统，如：建设厅所属资质的申请、升级、年检业务、资料下载、行政审批公示和企业信用档案等网上办公服务。

3、网员空间服务：网员拥有一个由自己更新维护、修改信息发布的企业空间，通过维护企业详细资料、资质证书资料、代表工程资料、公司动态等途径，建立企业展台，推广自己的企业。并对所发布的单位信息自行管理，编辑修改。也可以委托信息中心制作企业网站。

5、信息发布服务：网员可以通过网站及时动态地发布企业信息。如企业资质升级广告祝贺、企业人才招聘、企业供求信息等。
（二）乙方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并且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不得提供故意遗漏或虚假的资料。对因提供虚假材料或不准确材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损失，均乙方自行承担。
（三）乙方申请的信息资源（包括：身份验证锁、帐号和密码）只能供自己使用，不能转让和出租。由于转让、出租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直接和连带责任。

（四）乙方在利用山西建设信息网所提供的信息资源进行信息传播和自我服务时，应严格遵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
二、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一）甲方根据乙方的信息需求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
（二）如乙方信息资料不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要求，违反乙方权利和义务第（二）、（三）、（四）条的行为，甲方有权单方面撤除其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并停止其服务。
（三）甲方未经乙方许可，不得向其他组织或个人转让、出售乙方的信息资料。由于转让、出售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直接和连带责任。
三、其他约定

（一）信息咨询服务费结算形式：乙方在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费用一次性支付甲方。付款方式可通过现金、支票或转账。如一方单方面违约或有损害对方利益或形象的行为，另一方有权终止协议，并可依法追究违约方责任。

（二）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协议期满，双方如无异议，如续签，本协议自动延续；如果退网，乙方须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申请。

三、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山西建设信息网入网登记表
编号：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法人代表
	
	单位联系电话
	
	单位传真
	

	单位详细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联系人电  话
	
	单位类型
	

	资质类别
	
	资质等级
	

	资质证编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身份验证锁号
	
	电子邮箱帐号
	

	入网咨询服务费金额
	
	交款时间
	

	备注
	

	以下内容不需填写

	网员帐号及密码：


填写注意事项：

1、单位类型填写为：国有、集体、有限、有限责任、其他等；
2、资质类别填写为：本企业主项资质类别，例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3、身份验证锁号填写为：原登陆“中国工程建设信息网”的锁身标签号，没有锁的用户此处可不填写；
4、请以本企业注册的电子邮箱向jsxx@sxjs.gov.cn发送企业简介、主要业绩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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